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油尖旺區議會第 143/2020 號文件 
 

2 0 2 0 至 2 0 2 3 年 度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 
  社 區 建 設 委 員 會 工 作 進 度 報 告    

 
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行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 構  

       
(會 議 於 2 0 2 0 年 9 月 3 日 舉 行 )  

 
C B C  1   續 議 事 項  

關 注 油 尖 旺 區 地 區

康 健 中 心 落 實 進 度

情 況  

 食 物 及 衞 生 局 ( “ 食 衞 局 ” ) 和 市 區 重 建 局 ( “ 市
建 局 ” )代 表 簡 介 在 本 區 開 設 地 區 康 健 站 和 地

區 康 健 中 心 的 計 劃 ， 包 括 工 程 時 間 表 、 擬 提

供 的 服 務 和 收 費 等 。  
 
委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：  

( i )  不 滿 食 衞 局 沒 有 派 員 出 席 上 兩 次 會 議 ，

卻 沒 有 交 代 原 因 。  

( i i )  期 望 盡 快 在 本 區 落 實 興 建 符 合 本 區 需 要

的 地 區 康 健 中 心 。  

( i i i )  期 望 局 方 就 地 區 康 健 站 和 地 區 康 健 中 心

諮 詢 區 議 會 和 居 民 的 意 見 ， 並 邀 請 議 員

監 察 。  

( i v )  認 為 前 旺 角 街 市 用 地 附 近 人 車 繁 忙 ， 若

地 區 康 健 中 心 開 設 在 該 處 ， 須 注 意 上 落

客 位 置 和 附 近 商 販 等 問 題 。  
 

 
 
 

食 衞 局  
市 建 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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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行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 構  
       

委 員 通 過 以 下 臨 時 動 議 ：  

 

 

「本 會 促 請 政 府 於 前 旺 角 街 市 大 樓 用 地

增 設 長 者 牙 科 服 務 ， 以 回 應 區 內 長 者

龐 大 需 求 。」  

 

 
 

       
C B C  2  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撥 款

截 至 2 0 2 0 年 8 月 2 4
日 的 財 政 狀 況  

 委 員 備 悉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( “區 議 會 ” )撥 款 截 至

2 0 2 0 年 8 月 2 4 日 的 財 政 狀 況 。  
 —  

       
C B C  3   特 定 團 體 申 請 2 0 2 0

至 2 0 2 1 年 度 區 議 會

撥 款  

 委 員 通 過 撥 出 區 議 會 款 項 共  3 6 1 , 7 0 6  元 ， 供

本 區 五 個 特 定 團 體 在 2 0 2 0 年 11 月 1 日 或 之

後 舉 辦 共 1 3 項 活 動 。  

 —  

       
C B C  4   非 特 定 團 體 及 互 助

委 員 會 /業 主 立 案 法

團 /業 主 委 員 會 申 請

2 0 2 0 至 2 0 2 1 年 度

區 議 會 撥 款 ( 第 三

期 )  

 委 員 通 過 分 別 撥 出 區 議 會 款 項 共 2 6 , 0 7 5 元 及

2 4 5 , 6 6 8  元 ， 供 兩 個 互 助 委 員 會 /業 主 立 案 法

團 /業 主 委 員 會 及 1 7 個 非 特 定 團 體 在 2 0 2 0 年

11 月 1 日 或 之 後 分 別 舉 辦 共 兩 項 及 2 3 項 活

動 。  

 —  

       
C B C  5  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相 關

委 員 會 / 工 作 小 組 /
活 動 統 籌 委 員 會 申

 委 員 同 意 向 區 議 會 推 薦 撥 款 1 9 5 , 2 1 6 . 8 4 元 ，

供 區 議 會 環 境 改 善 運 動 統 籌 委 員 會 在 本 年 度

舉 辦 一 項 活 動 。  

 —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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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行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 構  
       

請 2 0 2 0 至 2 0 2 1 年

度 區 議 會 撥 款  

       
C B C  6   要 求 政 府 就 第 三 波

疫 情 加 強 對 少 數 族

裔 的 防 疫 工 作  

 委 員 期 望 政 府 在 疫 情 下 加 強 對 少 數 族 裔 的 支

援 ， 如 加 快 英 文 資 訊 的 發 布 和 提 供 失 業 援 助

等 。  
 
委 員 提 出 的 問 題 已 轉 交 勞 工 及 福 利 局 和 民 政

事 務 總 署 ( “民 政 總 署 ” )種 族 關 係 組 。  

 衞 生 署  
民 政 總 署  

平 等 機 會 委 員 會  

       
C B C  7   關 注 尖 沙 咀 廣 東 道

官 立 小 學 搬 遷 及 附

近 發 展 事 宜  

 有 委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：  

( i )  關 注 題 述 小 學 搬 遷 後 有 關 校 址 的 規 劃 和

用 途 ， 以 及 期 望 該 校 所 有 學 生 均 能 在 學

校 搬 遷 前 於 原 址 完 成 小 學 課 程 ， 無 須 轉

校 。  

( i i )  關 注 題 述 小 學 搬 遷 對 教 職 員 的 影 響 。  

( i i i )  關 注 該 校 搬 遷 後 ， 其 所 屬 校 網 的 學 額 是

否 足 夠 。  
 
教 育 局 代 表 簡 述 題 述 小 學 的 搬 遷 計 劃 、 校 舍

分 配 機 制 和 學 校 教 職 員 的 安 排 等 。  

 教 育 局  
規 劃 署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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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行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 構  
       
(特 別 會 議 於 2 0 2 0 年 9 月 2 4 日 舉 行 )  

 
C B C  1  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相 關

委 員 會 / 工 作 小 組 /
活 動 統 籌 委 員 會 申

請 2 0 2 0 至 2 0 2 1 年

度 區 議 會 撥 款  

 委 員 通 過 撥 出 /向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( “區 議 會 ” )推
薦 撥 出 區 議 會 款 項 共 4 , 0 3 7 , 7 9 3 元，供 區 議 會

相 關 委 員 會 /工 作 小 組 /活 動 統 籌 委 員 會 在 本

年 度 舉 辦 共 2 2 項 活 動 。  

 —  

       
C B C  2   油 尖 旺 民 政 事 務 處

相 關 委 員 會 申 請

2 0 2 0 至 2 0 2 1 年 度

區 議 會 撥 款  

 委 員 通 過 撥 出 / 向 區 議 會 推 薦 撥 出 區 議 會 款

項 共  3 1 6 , 7 3 5 . 9 7  元，供 油 尖 旺 區 防 火 委 員 會

在 本 年 度 舉 辦 三 項 活 動 。  

 —  

 
 
 
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2 0 2 0 年 9 月  
 


